
关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管理体系认证获证组织转换公告 

 

尊敬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

体系认证获证组织： 

CNAS-CC180：2023《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要求》（等同采用 ISO 

22003-1：2022）、CNAS-SC180：2023《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方

案》、CNAS-SC185：2023《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体系认证

机构认可方案》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发布。根据 CNAS-EC-067:2023

《关于 CNAS-CC180:2023等规范调整以及 FSMS、HACCP、GMP 认证机构相关

认可转换的说明》(2023年 10 月 31 日发布)文件的要求，涉及到对获证组

织审核要求的变化，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下称 XJY）就获证组织认

证转换工作公告如下： 

一、转换期 

（一）获证组织转换期截止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二）根据转换要求：所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

点（HACCP）管理体系获证组织必须在 2025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转换工作，

否则认证证书将予以撤销。 

二、转换安排 

（一）我公司已根据相关要求完成了对新版规范的转换工作，将于

2024年 7 月上旬向 CNAS提交新版规范的认可转换申请。 

（二）在 CNAS认可转换评审通过前，我公司依据旧版规范受理初次认

证、监督审核和再认证申请。 

（三）在 CNAS认可转换评审通过后，我公司依据新版规范受理初次认



证、监督审核和再认证申请，同时停止依据旧版规范的初次认证、监督审

核和再认证申请受理。 

（四）获证客户不需根据新版的认可规范增加或减少自身体系运行的

工作内容。 

三、转换要求 

对依据旧版认可规范的管理要求实施认证的获证组织，可以通过以下

三种方式实施转换： 

（一）结合例行监督审核转换 

新颁发的认证证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与原颁发的认证证书有效截止日

期保持一致。 

（二）结合再认证审核转换 

新认证证书的生效日期为再认证审核认证决定之日，截止日期为上一

周期证书截止日期后三年。 

（三）申请换版专项审核 

当获证组织出于市场需求或自身管理需要，在时间上又不能结合前两

种方式进行认证转换时，可以申请专项审核进行认证转换。组织通过认证

转换之后，换发新版的认证证书，新证书有效期与原证书的有效期相同。 

结合再认证审核、监督审核进行转换时，审核人日按新版认证规则计

算，不另外增加转版审核时间； 

若采取专项转换审核方式，审核人日数将考虑上次审核时间按旧版、

新版认可规范计算的差值，以及组织的规模/复杂程度/受法规管制的程度

/过程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转换认证人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请获证组织确保贵公司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如有疑问可与 XJY 市场部、分支机

构等联系，总部联系电话 010-84724911 。 

特此通知！ 

附件：新版 CNAS-CC180 等规范文件修订主要差异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2024年 6 月 30 日 

 

 

 

 

 



附件： 

新版 CNAS-CC180 等规范文件修订主要差异 

序号 新版文件内容要求 备注 

1 

8.信息要求 

8.3 认证机构不应授权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 FSMS认证标志。本文件中引用的 ISO/IEC 17021-1:2015 8.3中的产品包装应

包括产品所有包装，既包括初级包装（盛放产品的），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者二次包装。 

8.4 认证机构不应允许在产品包装上使用客户已获得 FSMS 认证的任何声明。这包含所有的产品包装，既包含初级包装（盛放产品

的），也包括任何外包装或二次包装。 

新增 

2 

新标准 

9.1.5.3 认证机构应证明多场所抽样不会降低审核有效性。当进行多场所抽样时，认证机构应基于以下条件证明合理性并记录理

由： 

a）所有场所在一个统一控制和管理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下运行； 

b）接受抽样的场所是相似的（如：食品链子行业类别、地理位置、过程和技术、规模和复杂程度、法律法规要求、顾客要

求、食品安全危害和控制措施）；（新增） 

c）中心职能是组织的一部分，得到清晰识别且未分包给外部的组织；（新增） 

d）所有场所与中心职能有法律或合同关系；（新增） 

e）中心职能应获得组织的授权，以界定、建立并保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新增） 

f）所有场所都应服从组织的内部审核方案且已完成审核； 

g）将单一场所的审核发现视为整个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情况，并实施相应的纠正措施；  

h）中心职能负责确保收集和分析所有场所的绩效评价和顾客投诉的结果；（新增） 

i）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应服从集中的管理评审；（新增） 

j）中心职能有权启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新增） 

注：中心职能是实施控制并得到最高管理者授权的，是对每个场所产生影响的。没有要求中心职能仅处于某个单一场所。 

部分新增 



序号 新版文件内容要求 备注 

 

旧标准 

9.1.5.2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认证机构可以为一个管理体系下的多场所组织进行认证： 

a）所有场所在一个统一控制和管理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下运行，该体系在 GB/T 22000-2006 第四章或其他等效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中规定； 

b）认证前一年内对每一场所都进行了内部审核； 

c）应将单一场所的审核发现视为整个体系的情况，并应实施相应的纠正。 

3 
对多场所和整合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修改了审核时间的计算 

对最少的现场审核天数和 FTE的考虑进行了调整 
调整 

4 

9.1.5.5 对于符合多场所抽样条件的组织，认证机构应确保（如通过合同约定）组织在认证前一年内对每个场所进行了内部审核，

适用时，应提供纠正措施的有效性。获证后，多场所组织每年的内部审核应覆盖组织认证范围内的所有场所，并应证实纠正措施

的持续有效。 

新增 

5 
9.6 保持认证 

9.6.2若认证机构实施不提前通知审核作为监督活动的一部分，认证机构应提前说明并告知获证客户组织和实施此类审核的条件。 
新增 

新版认可规范变化的影响： 
1、本次转换，原 FSMS 及 HACCP 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表中的行业类别 E，其中原有的集体用餐制作配送相关活动，在新版认可规范中，调整为 CIII 中的

“不在用餐现场进行的餐食加工”，认证范围为此类制作配送活动的，在按新版认可规范认证时其认证范围分类将由原有的 E，调整为 CIII。 
2、本次转换，原 FSMS 及 HACCP 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表中的行业类别 CII，其中原有的水果蔬菜的初加工相关活动，在新版认可规范中，调整为 BIII 中
的“对所采收植物（包括园艺产品和可食用水生植物）进行的不改变最初采收时形态的活动”，认证范围为此类初加工活动的，在按新版认可规范认证时

其认证范围分类将由原有的 CII，调整为 BIII。 
3、新版认可规范的修订内容对 FSMS、HACCP 行业/子行业类别划分、认证范围的描述、审核时间计算、审核员能力评价、认证证书内容及认证标识使

用等认证管理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与认证客户有关的转换活动将包括修订已经签订的协议（或签署补充协议）和换发认证证书等工作。 
 


